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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及形成原因 

2018 年 3月 19日，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厦

门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托）签订《厦门信托-丰华 1 号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投资合同》，分两期认购 48,000.00 万元信托产品。该产品的收益

已按期足额支付。因信托对应的非公开债务融资凭证发行方重庆新兆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兆公司）出现流动性困难，短期无法支付本金，导致上述信托产

品 2019 年 3月到期后本金无法收回。 

经核实，信托资金用于认购新兆公司发行的一年期非公开债务融资凭证，新

兆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的关联方，该信

托资金实际被隆鑫控股所占用且未能按照约定期限收回。形成了控股股东对公司

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2019 年 4月 29日，因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公司被上海证券交

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至少每月发布一次

提示性公告，披露资金占用的解决进展情况，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 

二、控股股东归还上市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进展情况 

控股股东书面承诺在 3个月内即 2019年 6月 23日前，分期或一次性归还公 

司 4.8亿元欠款及资金使用费。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运用现有资产抵质押进行增量

融资及通过股权或债务重组获取增量资金的方式筹集资金优先归还。截止本公告

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欠款及资金使用费。 

隆鑫控股就尚未归还公司欠款情况说明如下：自该笔占款逾期后，隆鑫控股



一直积极跟进和落实归还上述占款和利息所需资金的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对

国企应收账款的催收，引入战略投资者，处置非核心资产获取增量资金，债权和

股权重组以及请求重庆市纾困基金支持等方案。但因受多种客观因素对工作进度

的影响，未能在本函告日前归还占款，对此隆鑫控股深表歉意。隆鑫控股已深刻

认识到应该及时归还占款的责任和义务，将尽全力争取早日还款，消除不良影响。

上述资金落实工作一旦有实质性进展，隆鑫控股将及时告知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将继续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违规占用资金问题，切

实维护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密切关注上述控股股东归还欠款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25日 

 

 

 

 


